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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新型城镇化与城市治理现代化双重驱动下，违法建设治理已成为中国城市高质量发展的核心议题。本文立足国家
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视角，系统解构城管执法中违法建设的制度困境、技术瓶颈与社会矛盾三重维度，提出“法治化—智
慧化—社会化”协同共治范式。研究旨在突破传统单一主体管控思维，创新性构建法律精准供给、技术穿透性监管与社会自我调
节的互动框架，为破解“反复拆建”困局提供理论支撑与实践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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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当代中国正处于城市治理范式转型的关键期，违法建设

作为城市化进程中的顽疾，既侵蚀国土空间规划权威，又威
胁城市安全与公共利益。随着《法治政府建设实施纲要
（2025-2030 年）》的深入推进，传统运动式执法模式已难以
适应复杂治理需求。本研究立足城市治理现代化的时代命题，
聚焦城管执法这一关键界面，探寻具有中国特色的长效治理
方案，既能服务国家空间治理体系改革，助力“多规合一”
政策落地；又能回应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空间的向往，破解
居住安全与城市更新的矛盾。

一、透视城管执法中的违法建设问题
（一）制度运作维度
1.法律适用冲突
城乡二元法律体系差异直接导致了违法建设治理的“双

重标准”困境。《城乡规划法》第 64 条对城镇违法建设采取
“限期拆除+罚款”的刚性措施，而第 65 条对乡村违建则允
许“改正+罚款”的弹性处理，这种制度设计本意是尊重农村
发展特殊性，却在城镇化进程中暴露适用矛盾。以城郊结合
部“养殖用房改建民宿”为例，涉事建筑在法律性质上处于
城乡管辖的模糊地带：土地性质仍属集体所有，但实际用途
已融入城市消费市场。执法部门依据城镇条款要求强制拆除，
当事人则援引乡村条款主张整改保留，最终因法律定性分歧
引发行政诉讼。此类案件折射出立法滞后于空间形态演变的
现实矛盾，既削弱了执法权威性，也加剧了基层治理中的法
律信任危机

[1]
。

2.程序衔接梗阻
违法建设查处程序中的系统性迟滞，实质是行政效率与

司法保障的价值冲突具象化。强制拆除流程从立案调查、听
证告知到最终执行，需经历十余项法定程序，其中公告期、
诉讼等待期的刚性设置虽保障了当事人权利，却与违法建设
的快速蔓延态势形成尖锐矛盾。实践中，部分当事人利用程
序空档加速完成违建工程，待执法部门取得执行依据时，拆
除成本已呈几何级数增长。文书送达困境则暴露出传统执法
方式与数字社会脱节的深层问题，电子送达虽被《行政处罚
法》确立为合法方式，但其适用受限于当事人数字素养、设
备条件及心理认同度。当大量文书因拒签或未实际查收而陷
入“送达无效”状态时，不仅拖累执法进程，更可能因程序
瑕疵引发后续行政复议风险，形成“程序正义反噬执法效能”
的悖论。

（二）技术执行维度
1.违建识别技术瓶颈
隐蔽性违建的监测难题，暴露出当前技术手段在三维空

间感知领域的局限性。地下室扩建、夹层加建等行为往往通
过封闭施工、伪装外观等方式规避传统监管，依赖卫星影像
或二维平面数据的 AI 识别模型难以穿透建筑实体捕捉内部
结构变化，导致漏检率居高不下。此类违建的空间复杂性对
技术提出更高要求。历史违建档案数字化滞后，折射出城市

建设管理中的“数据断层”困境。比如，大量老旧建筑因图
纸遗失、产权更迭或原始测绘标准不一，导致其合法性核验
缺乏基准参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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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档案缺失不仅阻碍违建溯源，更可能因信

息不对称引发“误判合规建筑为违建”的行政风险。
2.执法装备配置差异
目前，一线城市依托财政优势，已普遍配备无人机集群、

车载三维扫描系统等智能设备，逐步形成了“空中巡检+地面
核验”的全域监控网络。相比之下，县域执法部门，目前仍
受限于预算与技术适配能力，多依赖人工巡查、群众举报等
传统手段，这很难应对隐蔽性强、规模分散的违建行为。这
种技术代差不仅会削弱执法效能，更可能因监管盲区滋生“选
择性执法”争议。与此同时，目前移动执法终端，功能单一，
多数终端仅能满足基础信息采集需求，却未嵌入法规智能检
索、案例相似度匹配、风险预警推送等进阶功能，这容易导
致现场执法人员面临“信息孤岛”困境。

（三）社会互动维度
1.利益相关者博弈模型
违法建设行为本质上是多方主体在制度缝隙中的策略性

博弈。当事人的经济理性驱动体现为对“违规红利”的精密
计算，通过规避正规审批流程节省的时间成本、材料费用及
机会收益，往往远超法律处罚的预期损失。而风险规避策略
则表现为违建形式的隐蔽化改造，如采用可拆卸建材、分阶
段施工等手段，以降低被即时发现的可能性。这种动态博弈
催生出“猫鼠游戏”式的对抗关系，倒逼执法技术升级的同
时，也暴露出制度威慑力的边际递减效应。

2.公众认知偏差
建筑法规知识往往通过横幅标语、政策宣讲会等单向灌

输形式传播，一定程度上并不能切中居民实际需求。以建筑
外立面改造审批为例，多数居民仅关注美观需求，却对“改
变建筑结构”“影响消防通道”等法律要件无清晰认知。这种
“知而不详”的状态导致“无意识违法”高频发生，暴露出
现有普法体系在内容精准度、传播场景化方面的双重缺陷。

与此同时，当违法建设在特定区域内形成规模效应时，
个体违法负罪感会被群体正当性认知稀释。例如，在老旧小
区集中违建典型案例中，居民通过“相互观望—模仿加入—
共同辩护”的三阶段心理演化，将个体违规转化为集体抗争。
这种心理机制不仅降低了个体的风险感知阈值，更会催生出
“抱团抗法”的行动策略，比如常见的集体拒签文书、组织
人员阻碍执法等。

二、城管执法中的违法建设协同共治路径
（一）法治化治理升级路径
1.立法精细化改革
违法建设治理的立法方向，应完全打破“一刀切”执法

的实践困境。《违法建设分级处置办法》的核心理念在于构建
“风险—利益”双维评估框架。一方面，以建筑结构安全性、
消防疏散功能性等刚性指标划分“高危型”与“一般型”违
建，对前者采取即时拆除的零容忍策略，后者则允许通过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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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改造、功能置换等方式实现“违法转合规”；另一方面，依
据公共利益损害程度界定“显性侵权”与“隐性违规”，如占
用公共通道、破坏历史风貌等行为因其负外部性强烈需优先
处置，而内部空间优化等私域行为则可纳入柔性治理范畴。
这既体现了法律对生命权、公共安全权的绝对保障，又为基
层执法预留了裁量弹性。与此同时，制定“违建黑名单”制
度，通过信用惩戒重构违法成本计算模型，如将违建主体信
息嵌入不动产登记、信贷征信、市场监管等跨部门系统，形
成“一处违法、处处受限”的联合约束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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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程序正义强化机制
第一，构建“双回路”执法监督系统，将法治化治理从

“单向管控”向“闭环制衡”的范式升级。内部法制审核流
程通过“办案人员初核—法制部门复审—案审委员会终审”
的三级递进审查，确保事实认定、法律适用、程序合规的全
链条管控，尤其对强制拆除等重大执法决定设置“双重听证”
“专家论证”等冗余校验程序，最大限度防范权力滥用。外
部司法审查衔接则依托法院行政审判庭建立“执法—司法”
信息共享平台，通过典型案例研判、司法建议反馈等机制，
将事后救济前置为事中纠偏。

第二，通过“预处罚告知”程序，将教育矫治功能嵌入
执法流程。如：通过在正式处罚决定前增设 15 日自我整改期，
为当事人提供“违法中止—主动纠正”的制度化退出通道。
该机制的法理智慧在于，对于非恶意违建且具备整改可行性
的案件，通过限期整改实现“恢复合法状态”的治理本旨，
较之单纯处罚更能体现法律的修复性价值。

（二）智慧化治理技术矩阵
1.全周期监测系统
一是构建空天地一体化监测网。卫星遥感技术通过周期

性广域扫描，可捕捉城乡结合部、生态保护区等监管薄弱区
域的违建苗头，其多光谱分析能力不仅能识别建筑形态变化，
更能穿透植被覆盖发现隐蔽施工痕迹。无人机编队则能弥补
卫星监测的时空分辨率局限，通过预设航线对重点区域进行
毫米级精度的倾斜摄影，结合 AI 图像识别算法自动标注加
高、外扩等违建特征。地面智能摄像头网络可以构成“最后
一公里”防线，依托边缘计算技术实现施工设备进场、建材
运输等异常行为的实时预警。一方面，突破传统人工巡查的
时空限制；另一方面，通过数据融合形成“发现—举证—处
置”的闭环管理流程，使违建治理从被动响应转向主动预防。

二是利用 BIM 合规性比对技术的深度应用，重构建筑全
生命周期监管范式。在项目审批阶段，建设单位需提交 BIM
三维模型并通过算法自动核验容积率、日照间距等规划指标，
从源头杜绝“纸上合规、实际越界”的设计欺诈。施工过程
中，通过激光扫描仪定期采集现场点云数据，与审批模型进
行三维空间叠合分析，可即时发现擅自加层、移位浇筑等隐
蔽违规行为。一来提升执法精度，二来推动建筑行业形成“设
计即合规”的自觉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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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区块链存证
区块链技术赋能执法证据链固化系统，重塑行政执法的

司法公信力。从现场勘查的 360 度全景影像、当事人陈述的
语音记录，到法律文书的电子签收凭证，所有执法数据实时
上链存证，形成不可篡改的“时间—空间—行为”三维证据
包。这种技术机制不仅可以解决传统执法中证据灭失、后期
补证等程序瑕疵问题，更能通过公私钥加密体系实现当事人
对执法过程的同步验真。当行政复议或行政诉讼发生时，司
法部门可直接调取区块链存证数据，其哈希值验证功能可瞬
间完成证据真实性核验，大幅降低司法审查成本。

（三）社会化治理创新
1.多元主体参与机制
其一，执行“社区规划师”制度，引导社会治理从“管

控主导”向“服务赋能”的范式转型。为每个街道配置专业
建筑师团队，将技术理性注入社区自治的最末梢，其核心价
值在于破解“专业壁垒”与“群众需求”之间的结构性矛盾。
社区规划师以第三方中立角色介入，既非执法者亦非利益相
关方，能够通过现场踏勘、图纸解读、方案优化等全流程咨
询服务，帮助居民在建设初期明晰合规边界。杭州模式的可
贵经验就在于构建了“技术下沉—需求上达”的双向通道。
规划师既是政策解说员，又是民情采集员，能通过定期社区
议事会将基层建设诉求反馈至政策制定层，推动治理规则与
民生实践的动态适配。

其二，实施物业企业责任捆绑机制，重构市场力量在违
建治理中的功能定位。传统模式下，物业公司多扮演“信息
上报者”的消极角色，其商业属性与公共责任常处于失衡状
态。将违建管控纳入物业合同履约评价体系，实质是通过契
约关系重塑权责配置。一方面，物业需通过智能门禁监控建
材运输、装修巡查识别违规苗头、档案管理核验产权信息等
手段履行前端防控职责；另一方面，行政主管部门依据物业
履职效能给予信用评级、项目招标等差别化政策激励。这相
当于将责任与利益实现了对称设计，既能激活物业企业的“守
门人”功能，又能避免过度行政化干预市场运行。

2.信用激励工具
第一，推行“建设行为积分卡”，构建“守信受益”的正

向引导生态。居民通过合规报建、主动整改等行为积累信用
积分，这些积分可兑换快速审批通道、税费减免、容积率奖
励等政策红利，逐步形成“守法—获益—再守法”的良性循
环。积分兑换机制设计需遵循“即时反馈”与“长期累积”
相结合的原则。小型合规行为如规范安装防盗网可获即时奖
励，持续无违建记录则赋予更高阶权益，以此塑造渐进式的
行为养成模式。

第二，创设“违建治理保险”，开辟市场化风险分担的新
路径。业主通过购买专项保险，既可获得专业团队提供的结
构检测、合规改造方案设计等技术服务，又能在主动整改时
享受费用补贴。保险公司的介入则可实现多重治理目标。（1）
其盈利驱动机制促使保险商组建高水平技术团队，客观上形
成常备性社会技术力量；（2）风险评估环节的保费差异化定
价，可倒逼业主主动消除违建隐患；（3）保险理赔与政府执
法的联动设计（如限期整改后返还保费），可构建起“经济激
励—技术支撑—法律约束”的协同作用链。这种模式尤其适
用于历史违建存量复杂区域，既能缓解政府直接执法引发的
社会矛盾，又通过市场机制实现治理成本的合理分摊。

结语
城市违法建设治理是观察中国治理现代化的棱镜。本文

建构的协同共治模型，既是对既有治理范式的超越，更是对
“共建共治共享”治理理念的生动诠释。在数字文明与风险
社会交织的新时代，违法建设治理应超越简单的物理空间整
治，转向制度韧性培育、技术伦理建构与社会资本积累的复
合目标。未来研究需进一步关注治理效能评估体系、数字人
权保障机制等前沿议题，推动城市治理从“问题应对”向“价
值创造”跃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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